
工作指引
〔2022〕 4 号

2022 年 7 月 14 日

合同履约监管工作指引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标后各方主体责任，

促进企业依法、诚信履约，维护工程建设县场秩序，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等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二条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本县政府投资的建设工程自

中标结果确定至合同履约完毕期间履约责任主体履约情况

的监督管理。标后监督管理内容包括：

（一）施工类项目。中标人承诺的、在投标文件载明的

关键岗位人员是否到岗履职；发生的关键岗位人员变更，是

否全面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条件；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



是否存在偷工减料、拖延工期、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是否执

行环境污染防治规定；是否执行质量、安全管理规定；是否

配合项目建设（或实施）单位进行工程竣工验收以及结算、

决算审计等。

（二）货物类项目。中标人所供货物品牌、规格、型号

与投标文件是否一致，是否符合招标重点评审参数及技术规

范书要求；是否存在提供假冒伪劣货物、超期供货等情形；

是否兑现招标文件特定条款要求以及投标承诺。

（三）服务类项目。中标人承诺的、在投标文件载明的

关键岗位人员是否到岗履职；发生的关键岗位人员变更，是

否全面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条件；中标人配备的相关设备与

投标文件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降低服务标准；是否按约定

期限提交服务成果和最终成果等。

第三条 本工作指引所称的项目建设（或实施）单位，

是指按照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招标成交结果签订合同的甲方

（招标人）。项目建设（或实施）单位是标后履约的第一责

（一）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与中标人按

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签订书面合同，并自合同签

订之日起 7 日内，将合同及相关招投标资料报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存档

任主体，负责项目的合同履行及管理，承担法定职责和义务，

履行下列主体责任：

。



（二）按约定提供合同履行必要条件，按程序办理合同

款支付。

（三）建立并执行考核管理制度，加强关键岗位人员在

岗履约管理，发现中标人承诺的、在投标文件载明的关键岗

位人员未到岗履职或擅自变更关键岗位人员等违约情形的，

应立即约谈中标人包括约谈中标人的法定代表人，督促中标

人整改，对拒不整改或在规定期间未完成整改的，应当依据

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记不良行为记录，并

在 7 日内将不良行为记录抄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

（四）发现中标人属于借用他人资质投标获取中标的，

或者发现中标人属于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

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项目建设（或实施）单位应

当自发现之日起 7 日内移送行政监督部门处理。

（五）组织监理单位加强质量、安全、进度管理，发现

质量、安全问题或进度滞后的，项目建设（或实施）单位及

监理单位应当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整改，对拒不整改或在规定

期间未完成整改的，应当在 7 日内按照行业主管隶属关系移

送本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六）发现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或将中标

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或违法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

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

包、分包无效，项目建设（或实施）单位应当在 7 日内按照



行业主管隶属关系移送本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启动调查处理

程序；对情节严重依法需要吊销营业执照的，由行业行政主

管部门移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处理。

（七）发现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项目

单位不得退还履约保证金；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

证金数额的，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追偿。中标人不按照与招

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情节严重的，根据《招标投标法》

相关规定，取消其二年至五年内参加本单位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对情节严重依法需要吊销

营业执照的，移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处理。

（八）发现中标人不按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执行环

境污染防治规定、或者不按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支付农

民工工资的，应当立即督促中标人整改，对拒不整改或在规

定期间未完成整改的，应当在 7 日内移送生态环境保护或农

民工工资支付保障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九）合同履约完毕，及时组织项目验收和结算；

（十）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因素影响，

确需变更、解除合同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进行。

第四条 项目建设（或实施）单位在履行标后履约主体

责任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法违规变更、解除合同，或者与中标人签订背

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二）依据未依法备案的合同支付合同款；

（三）违法违规同意更换主要设备、材料、货物；

（四）违法违规同意变更关键岗位人员；

（五）隐瞒中标人违法违规违约行为，不按规定追究其

违约责任；

（六）违法违规插手项目转包、分包等；

（七）违法违规指定材料、设备、货物、劳务等供应渠

道或供应商；

（八）违法违规变更合同约定的其他条款。

第五条 项目建设（或实施）单位应在合同履约完毕或

项目验收合格后及时对中标人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约、质

量、安全、进度、环保达标、农民工工资支付等履约情况做

出评价，并在 7 日内将评价结果抄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

部门。

第六条 住建、交通、水利等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

照各自职能，对建设工程合同履约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项目建设（或实施）单位履职过程中发现并移送的合同履

约中违法违规行为，应当在 7 日内启动调查处理程序，依法

查处，并自处理、处罚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7 日内将处

理、处罚决定反馈给项目单位，同时将处理、处罚决定通报

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

住建、交通、水利等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对合同履



约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决定信息纳入本行业信用管

理体系，与信用平台共享。

第七条 项目建设（或实施）单位、住建、交通、水利

等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建

立标后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并实现联动激励和惩戒。

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项目单位以及

住建、交通、水利等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决定之

日起 7 日内将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信息在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公布，并依法监督该信息在交易活动中应用。

第八条 项目建设（或实施）单位发现派驻现场的工作

人员不履行标后履约现场管理责任的，应当立即责令其整

改，属于知情不报或故意隐瞒的，应当在 7 日内移送纪检监

察机关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项目建设（或实施）单位发现监理单位不履行监理责任

或发现问题后知情不报或故意隐瞒的，应当立即依照监理合

同的规定进行处理。

项目建设（或实施）单位以及住建、交通、水利等行业

主管部门、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造

成严重后果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